
 

 

待 准 文 件      
期 限 ： 二 零 一 六 年 十 月 二 十 四 日   
   (星 期 一 )下 午 六 時      文 件 S T D C  1 0 1 / 2 0 1 6  
 

沙 田 區 議 會  

 

沙 田 區 議 會 擔 任 活 動 的 支 持 機 構  

 

目 的  

 

 本 文 件 旨 在 介 紹 由 香 港 盲 人 輔 導 會 舉 辦 的 「 咫 尺 瞳 行 2 0 1 6 太

平 基 業 協 力 車 慈 善 行 」，同 時 請 議 員 考 慮 並 通 過 沙 田 區 議 會 (區 議 會 )

擔 任 此 項 活 動 的 支 持 機 構，以 及 授 權 該 會 於 相 關 的 宣 傳 活 動 及 物 品

展 示 區 議 會 的 會 徽 。  

 

「 咫 尺 瞳 行 2 0 1 6 太 平 基 業 協 力 車 慈 善 行 」  

 

2 .  香 港 盲 人 輔 導 會 自 一 九 五 六 年 成 立 以 來，不 斷 為 視 障 人 士 提 供

其 所 需 服 務，其 現 有 服 務 範 圍 包 括：眼 科 及 低 視 能 服 務、復 康 及 職

業 訓 練、教 育 支 援、就 業 輔 導、輔 助 儀 器 諮 詢 服 務、資 訊 科 技 應 用 、

多 重 殘 疾 視 障 人 士 復 康 及 視 障 長 者 院 舍 服 務 等 。  

 

3 .  為 慶 祝 香 港 盲 人 輔 導 會 六 十 周 年 會 慶，該 會 將 於 二 零 一 六 年 十

一 月 二 十 七 日 舉 辦「 咫 尺 瞳 行 2 0 1 6 太 平 基 業 協 力 車 慈 善 行 」。有 關

活 動 由 香 港 盲 人 輔 導 會 主 辦，是 本 港 首 個 協 力 車 慈 善 活 動。活 動 詳

情 如 下 ：  

 

日 期 ： 二 零 一 六 年 十 一 月 二 十 七 日 (星 期 日 )  

 

時 間 ： 上 午 八 時 三 十 分 至 十 時 三 十 分   協 力 車 慈 善 行 活 動  

   上 午 十 時 三 十 分 至 下 午 六 時   嘉 年 華 及 攤 位 遊 戲  

   下 午 十 二 時 三 十 分 至 二 時    舞 台 表 演  

 

地 點 ： 香 港 科 學 園  



 

 

議 決 事 項  

 

4 .  請 議 員 考 慮 並 通 過 區 議 會 擔 任 上 述 活 動 的 支 持 機 構，以 及 充 許

該 會 於 相 關 的 宣 傳 活 動 及 物 品 展 示 區 議 會 的 會 徽。請 議 員 於 二 零 一

六 年 十 月 二 十 四 日 ( 星 期 一 ) 下 午 六 時 前 將 填 妥 的 回 條 交 回 或 傳 真

(傳 真 號 碼 ： 2 6 8 1  3 8 9 2 )至 秘 書 處 。  

 

 

 沙 田 區 議 會 秘 書 處  
 S T D C  1 3 / 5 / 1 5 / 1 5  
 

二 零 一 六 年 十 月  

 

(二 )  



 
期 限 ： 二 零 一 六 年 十 月 二 十 四 日 (星 期 一 )下 午 六 時  
 

回 條  
 

檔 號 ： 文 件 S T D C  1 0 1 / 2 0 1 6  
電 話 ： 2 1 5 8  5 3 0 6  
傳 真 ： 2 6 8 1  3 8 9 2  
 
覆 ： 沙 田 區 議 會 秘 書 (經 辦 人 ： 何 健 南 先 生 )  
 
 

沙 田 區 議 會  
 

沙 田 區 議 會 擔 任 活 動 的 支 持 機 構  
 
 

本 人 *贊 成 /不 贊 成 沙 田 區 議 會 (區 議 會 )擔 任 由 香 港 盲 人 輔 導 會 舉 辦

的「 咫 尺 瞳 行 2 0 1 6 太 平 基 業 協 力 車 慈 善 行 」的 支 持 機 構，並 充 許 其

於 相 關 的 宣 傳 活 動 及 物 品 展 示 區 議 會 的 會 徽 。  
 
 
其 他 意 見 ：  
 
 
 
 
 
 
 
 
     

簽 署   姓 名   日 期  
 
 
*請 刪 去 不 適 用 者  

 
 


